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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舉重協會第十二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8 年 6 月 15 日 12：00  

二、地  點：上品餐廳 

三、主  席：張楊理事長寶蓮                                紀錄：蔡瑞櫻 

四、出  席：張楊理事長寶蓮、辛副理事長海樹、邱副理事長水文、許副理事長火塗、 

楊副理事長美子、楊副理事長素冠、王常務理事武田、曾常務理事進福、 

鄭常務理事海源、蘇常務理事文和、賴監事長建宏、李常務監事俊雄、 

蔡常務監事素盆、王信理事淵、吳理事再富、吳理事美儀、林理事敬能、 

屠理事國華、張理事震球、許理事文藏、陳理事佳伶、陳理事淑枝、 

陳理事瑞蓮、陳理事萬益、黃理事金增、黃理事達德、楊理事景聰、 

詹理事晉維、廖理事志明、廖理事星州、劉理事榮昌、許監事展雄、 

郭監事進昇、陳監事葦綾、楊監事勝雄、廖監事俊讚、盧監事映錡， 

計出席理事 28、監事 9 人共計 37 人 

五、請  假：蔡常務理事溫義、王理事順富、林理事文達、許理事淑淨、郭理事羿含、 

陳理事涵彤、趙理事珍葉、翁監事錦鳳、黎監事鋒英、 

計請假理事 7、監事 2 人共計 9 人 

六、列  席：張名譽理事長朝國、吳副秘書長銘通、張副秘書長雁玲 

四、會務報告：108 年 4-5 月 

國內會議   

108.05.11 選訓委員會會議 

1.外籍教練史寶堂續聘案 

2.研議參加國際錦標賽選拔培(集)訓及參賽

辦法 

3.遴選 2019 世錦代表隊教練、選手 

4.遴選 2020 東京奧運選手培訓第二階段教

練、選手 

5.2020 東京奧運選手培訓隊總教練 

國際賽會   

108.04.18-28 
亞洲舉重錦標賽 

中國．寧波 

男子團體第 11 名，共獲 2 銀 

女子團體第 6 名，共獲 3 金 

108.5.31-06.08 

世界青年舉重錦標

賽 

斐濟‧蘇瓦 

女子組團體第五名，共獲 3 銅 

男子組團體第九名，共獲 2 銅 

國際會議   

108.04.18-28 

AWF 教練與研究委

員會 

AWF 常會中國．寧

波 

 

講習會   

108.05.18-19 

108.05.25-26 

B 級舉重教練講習

會 
1 個人取證，4 人未通過，12 人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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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議  題： 

(一)案由：追認 107 年度財務報表 108 年預算表及工作計畫。 

說明：107 年財務報表已送會計師簽証通過，詳 P.9-22 

107 年政府補助款 P.23 

107 年財產目錄 p.24-28 

108 年度行事曆、員工待遇、預算表，108 年政府核定補助款工作計畫，

詳 P.29-36，詳 P.29-36 業經 107 年 12 月 15 日理監事聯席審查通過。 

決議：通過。 

 

(二)案由：研議修改參加國際錦標賽選拔培(集)訓及參賽辦法詳 p.40-47，提請 審

查。 

說明：修改為以世界排名及插入前一屆的成績排序 

修正前 修正後 
一、世錦： 
(三)選手遴選成績：以最近一屆世錦第

一名總和成績差距基準，作為選手

遴選排名順序，如差距相同時，則

與第二名總和成績差距比較，依此

類推。 

一、世錦： 
(三)選手遴選成績：以選手在前一年度

之世界排名及各國僅取前 1 名排名

為基準，作為選手遴選排名順序，

如選手排序相同時，則以該選手量

級之排名成績與前一名排名成績

差距較小者，優先錄取。 
(六)未盡事宜由選訓委員會請教練委

員會提供具體數據參考再研議。 
二、世青 
(三)選手遴選成績：以最近一屆世錦第

一名總和成績差距基準，作為選手

遴選排名順序，如差距相同時，則

與第二名總和成績差距比較，依此

類推。 

二、世青 
(三)選手遴選成績：依選手遴選成績插

入前一屆世青成績排序，排序名次

在前者獲選，如排序名次相同，則

以選手成績與前一名成績之差距

較小者，優先錄取。 
(六)未盡事宜由選訓委員會請教練委

員會提供具體數據參考再研議。 
三、世青少 
(三)選手遴選成績：以最近一屆世青少

第一名總和成績差距基準，作為選

手遴選排名順序，如差距相同時，

則與第二名總和成績差距比較，依

此類推。 

三、世青少 
(三)選手遴選成績：依選手遴選成績插

入前一屆世青少成績排序，排序名

次在前者獲選，如排序名次相同，

則以選手成績與前一名成績之差

距較小者，優先錄取。 
(六)未盡事宜由選訓委員會請教練委

員會提供具體數據參考再研議。 
四、亞錦 
(三)選手遴選成績：以最近一屆亞錦第

一名總和成績差距基準，作為選手

遴選排名順序，如差距相同時，則

四、亞錦 
(三)選手遴選成績：依選手遴選成績插

入前一屆亞錦成績排序，排序名次

在前者獲選，如排序名次相同，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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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二名總和成績差距比較，依此

類推。 
以選手成績與前一名成績之差距

較小者，優先錄取。 
(六)未盡事宜由選訓委員會請教練委

員會提供具體數據參考再研議。 
五、亞青 
(三)選手遴選成績：以最近一屆亞青第

一名總和成績差距基準，作為選手

遴選排名順序，如差距相同時，則

與第二名總和成績差距比較，依此

類推。 

五、亞青 
(三)選手遴選成績：依選手遴選成績插

入前一屆亞青成績排序，排序名次

在前者獲選，如排序名次相同，則

以選手成績與前一名成績之差距

較小者，優先錄取。 
但 2019 年亞青遴選以 2019 年世青

成績為依據。 
(六)未盡事宜由選訓委員會請教練委

員會提供具體數據參考再研議。 
六、亞青少 
(三)選手遴選成績：以最近一屆亞青少

第一名總和成績差距基準，作為選

手遴選排名順序，如差距相同時，

則與第二名總和成績差距比較，依

此類推 
(四)依選手成績作為排名，每量級至多

以二人為限。 

(五)錄取名額，每量級至多以二人為

限；男子組最優前十名，女子組最

優前十名。但本會得視錄取選手成

績，決定代表隊參賽人數。 

六、亞青少 
(三)選手遴選成績：前一屆亞青少第一

名總和成績差距基準排序。但

2019 年亞青少遴選以 2019 年世青

少成績為依據。 
(四)各量級錄取以一名為限，但如某輕

量級第二名成績較其重一個量級

之第一名成績為佳時，其重一個量

級者，不予錄取，該輕量級則錄取

二名。 
(五)錄取名額，男、女子組最優前十

名。但本會得視錄取選手成績，決

定代表隊參賽人數。 
(六)未盡事宜由選訓委員會請教練委

員會提供具體數據參考再研議。 
第五條 
參加第二條各項國際錦標賽代表隊教

練之遴選資格、條件及方式等規定，如

下： 
三、教練遴選方式：代表隊教練由獲選

代表隊選手成績排名排序遴選。 

第五條 
參加第二條各項國際錦標賽代表隊教

練之遴選資格、條件及方式等規定，

如下： 
三、教練遴選方式： 

(一)世錦、世青、世青少、亞錦四

賽會代表隊教練由獲選代表隊

選手成績排名排序遴選。 
(二)亞青亞青少代表隊教練 

1、以男、女選手排名順序第

一的教練優先錄取 
2、剩餘員額再以錄取選手人

數多的優先選手選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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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為上述 1 之教練，再

以選手排名順序重新選

定。 
決議：通過。 

 

(三)案由：研議修改章程部分條文，提請 審查。 

說明： 

 修改前 修改後 

第七條一 團體會員資格如下：團體會員推

派代表 2 人(需年滿廿歲、具中華

民國國民)，以行使會員權利 

團體會員資格如下：團體會員推

派代表 1 人(需年滿廿歲、具中華

民國國民)，以行使會員權利 

第十七條 本會榮譽理事長若干名，由理事

長提請理事會通過聘任之。 

本會榮譽理事長、榮譽副理事

長、榮譽監事長若干名，由理事

長提請理事會通過聘任之。 

第二十條一 小組：行政、競賽、裁判、訓練、

研究輔導、國際關係、推廣各組，

各組設正、副組長各一人，幹事

若干人。 

小組：行政、競賽、裁判、訓練、

研究輔導、國際關係、推廣等組。

得視會務須求增設其他組別。 

各組設正、副組長各一人，幹事

若干人。 

第二十條二 委員會：選訓委員會、紀錄審查

委員會、紀律委員會、裁判委員

會、教練委員會、教材編輯委員

會、運動員委員會等委員會。 

各委員會之組織簡則及委員名

單，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委員會：選訓委員會、紀錄審查

委員會、紀律委員會、裁判委員

會、教練委員會、教材編輯委員

會、運動員委員會、運動禁藥管

制委員會等。 

得視會務須求增設其他委員會。

各委員會之組織簡則及委員名

單，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增設小組或委員會由理事會決議

通過即可。 

第三十條 本會個人會員(會員代表)均應出

席會員大會，不能出席時，得以

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員代表)代

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

一人為限；團體會員推派代表 2

人(需年滿廿歲、具中華民國國

民)參加本會各種活動。 

本會個人會員(會員代表)均應出

席會員大會，不能出席時，得以

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員代表)代

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

一人為限；團體會員推派代表 1

人(需年滿廿歲、具中華民國國

民)參加本會各種活動。 

第卅二條 一、會費： 

1、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

幣壹仟元，團體會員新

台幣壹仟伍佰元。 

一、會費：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團

體會員新台幣壹仟伍佰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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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

台幣壹仟元，團體會員新

台幣壹仟伍佰元。 

(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

團體會員新台幣壹仟伍

佰元。 

決議：通過。 

 

六、臨時動議： 

(一)吳理事再富提案：教練講習會學科及術科測驗是否可比照學校辦理專任運動教

練的考試，優秀選手成績、優秀教練帶隊成績加分。 

決議：此建議送教練委員會研議。 

 

七、散會 


